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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3 年版）

（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承接实施共 7 项）

序
号

自治区主
管部门

改革事项
名称

中央层面设定原改
革事项

许可证
件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
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职业培训

学校筹设

审批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设立、分立、合并、

变更及终止审批；经

营性中外合作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设立、

分立、合并、变更、

终止审批

职业培

训机构

办学许

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管理办法的通知》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深

入推进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告知承诺

制”办理流程标准化的通知》

省级、设

区 的 市

级、县级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门

实行

告知

承诺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

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

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

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

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

出许可决定。

1.对按照告知承诺制审批

的学校实行全覆盖例行检

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

内容不符的，依法撤销审

批并从重处罚。2.加强日

常监管和年检，依法公开

检查结果。

2

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职业培训

学校办学

许可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设立、分立、合并、

变更及终止审批；经

营性中外合作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设立、

分立、合并、变更、

终止审批

职业培

训机构

办学许

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

省级、设

区 的 市

级、县级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门

实行

告知

承诺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

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

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

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

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

出许可决定。

1.对按照告知承诺制审批

的学校实行全覆盖例行检

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

内容不符的，依法撤销审

批并从重处罚。2.加强日

常监管和年检，依法公开

检查结果。

3

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人力资

源服务

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省级、设

区 的 市

级、县级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门或审

批服务管

理部门

实行

告知

承诺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

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

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

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

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

出许可决定。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向

社会公布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信用状况，依法依规对

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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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自治区主
管部门

改革事项
名称

中央层面设定原改
革事项

许可证
件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级
和部门

改革
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4

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民办技工

学校、技

师学院筹

设审批

设立民办普通、高级

技工学校审批；设立

民办技师学院审批

办学许

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技工院

校设立办法>的通知》

省级人民

政府、省

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部门

优化

审批

服务

1.实现申请网上办理。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在登记注册等环节已经

提交过的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2.通过检查考核或

投诉举报件专查等方式，

进行有效监管，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

开结果。

5

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技工学

校、技师

学院办学

许可

设立民办普通、高级

技工学校审批；设立

民办技师学院审批

办学许

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技工院校设立办法>

的通知》

省级人民

政府、省

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部门

优化

审批

服务

1.实现申请网上办理。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在登记注册等环节已经

提交过的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2.通过检查考核或

投诉举报件专查等方式，

进行有效监管，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

开结果。

6

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劳务派

遣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

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有

关工作的通知》

设区的市

级、县级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门或审

批服务管

理部门

优化

审批

服务

1.有条件的地区将省、

设区的市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的审批权限

下放至县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2.加快实

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

办理。3.不再要求申请

人提供营业执照、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

材料。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要依法查处。2.加强信用

监管，依法向社会公布劳

务派遣企业信用状况，依

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3.每年 3 月 31 日

前，对劳务派遣单位提交

的年度经营情况报告进行

核验，依法对劳务派遣单

位进行监督。

7

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以技能为

主的国外

职业资格

证书及发

证机构资

格审核和

注册

以技能为主的国外

职业资格证书及发

证机构资格审核和

注册

批准文

件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

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省级人力

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

优化

审批

服务

1.将审批权限由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下放至省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2.实现申请、审批

全程网上办理。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对通过投诉举报等

渠道反映问题多的机构实

施重点监管，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开

结果。


